

关于印发《武汉东湖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经学校研究、校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武汉东湖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武汉东湖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武汉东湖学院

 2018年5月7日
附件
武汉东湖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第1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切实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充分调动各级抓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提高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考核坚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绩的原则。

第2章  考核程序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就业考核小组”），负责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。
第四条  学院自评。自评工作由学院院长组织申报，形成自评报告上报给就业考核小组。

第五条  学校考核。就业考核小组对照目标责任书，对学院及毕业班辅导员进行考核。

第六条  结果公示。就业考核小组向全校公示考核结果。
第3章  考核内容

第七条  各学院构建完善的领导机制，重视就业指导与服务，拓宽就业渠道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，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。

第八条  准确统计毕业生信息，及时更新就业数据，加强就业核查制度，定期普查、抽查毕业生就业材料，初次就业率、协议就业率、对口就业率达到学校年度目标。

第九条  按照国家及省教育厅要求，积极组织毕业生开展后续跟踪调查工作，为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提供原始数据。

第十条  按照领导机制、就业指导、基层项目、就业数据四个方面进行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。具体工作按照《武汉东湖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指标》（附表）进行考核。

第4章  结果运用

第十一条  集体奖项：严格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内容，考核成绩达到90分以上，且就业考核位居全校前三名的学院，授予“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，给予奖励。
第十二条  个人奖项：严格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，且所带毕业生就业率位居全校前十名的，授予“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，给予奖励。
第十三条  若有违反“四不准”规定（“四不准”是指：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；不准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；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；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）的行为，经湖北省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中心”）查实后，当年学校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就业条款内容，一票否决。

第十四条  经省中心核查后，核查就业率与自报就业率相减差额在2%以上的学院，当年学校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就业条款内容，一票否决。

第5章  附  则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负责解释。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	抄送：各位校领导。

	武汉东湖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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